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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含油污泥污染和处理问题依然严峻的现状，简述含油污泥来源、危害，以及国内外含油污泥

污染现状，介绍了美国、加拿大、部分欧洲国家对含油污泥的处理要求及土壤中油含量限值，分析了我国含油污

泥管理的国家政策及相应法律法规。指出含油污泥处理处置主要面临历史遗留的含油污泥数量大、部分含油

污泥处理难度较大、国内含油污泥处理标准不明确、国外含油污泥问题复杂等问题与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

含油污泥资源化、历史含油污泥减量化、新增含油污泥减量化、加强合规管理等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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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含油污泥是指在油田开采、石油炼制、运输、使

用、贮存等过程中产生的，或因事故、操作不当、设备

陈旧、破损、腐蚀等原因造成原油、成品油“跑、冒、滴、

漏”所产生的油、土、水等的混合物，其处理处置困难，

是石油石化行业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含油污泥若不

及时进行妥善处理，不但占用土地，还可能造成土壤

酶活性降低、植被破坏、水体污染等，带来相应环境风

险和生态问题。随着各国环保法律法规越发严格，对

油气行业环保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含油污泥的风

险评价和污染土壤的修复，已成为环境领域研究的重

要课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含油污泥处理的现状及

其处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从管理方面提出对策。

１　含油污泥的来源、危害及现状

１．１ 来 源

原油在开采和加工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含

油污泥。常规油气开发作业会产生含有含油岩屑、废

钻井液等的常规含油污泥；在操作不规范的情况下，

如未考虑原油回收、防渗不到位等，则会导致原油直

接落地而产生落地油泥。在油气集输和炼油过程中

产生的含油污泥主要来自油罐、沉降罐、隔油池等的

浮渣、底泥以及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活性污泥

（俗称“三泥”）。此外，井喷、集输管线或储罐泄漏等

事故状态下因大量的原油或成品油泄漏也会产生含

油污泥。

１．２ 危 害

尽管含油污泥的产生方式不同、特性不同，但是其

所含的石油、盐及重金属离子等都将对环境产生危害。

主要表现为：①含油污泥所含的易挥发组分进入空气，

影响大气环境质量。②石油污染物通过直接或间接方

式进入土壤，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和土壤功能。如果

污染物在进入地表土壤前已经被固体物质所吸附或夹

带（如含油岩屑），在进入环境时，其污染范围和严重程

度主要取决于含油固体的扩散特性。对于落地原油而

言，其首先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沿土壤深度方向的迁移，

并在毛细力作用下发生平面扩散。由于含油污泥所含

污染物黏度大，黏滞性强，在短时间内会形成小范围、

高浓度的污染。当石油浓度远超过土壤颗粒的吸附量

时，过多的石油存在于土壤空隙中，经雨水冲刷后一部

分石油会在入渗水流的作用下加快入渗速度，可能会

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在地下水中进行水平扩散，进一

步扩大污染范围；一部分将随径流泥沙进入地表径流，造

成水中的ＣＯＤ和石油类物质超标。③含油污泥中含有

大量的环烷烃、烷烃、芳香烃、烯烃等化合物，同时还含有

苯系物、酚类、蒽、芘等有毒物质，这些毒性物质可以被鱼

类、贝类等富集，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１．３ 现 状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８００万ｔ石油污染物进

入环境［１］，其中石油管道和地上／下的储罐泄漏是导

致石油污染土壤最主要的途径。根据美国国家环保

局（ＥＰＡ）数据，截至目前，美国现有２４２万个地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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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其中在用储罐５５万个），累计发生储罐泄漏超过

５４万次，２０１８年发生泄漏５６５４次
［２］。欧洲清洁空

气和水资源保护组织（ＣＯＮＣＡＷＥ）公布，１９７１—

２０１６年共发生泄漏事件７４１次，损失近８万ｍ３石油，

污染了１２０万ｍ２的土地，平均每年污染土地约２．８万

ｍ２。我国勘探开发的油气田和油气藏已有４００多个，

油田区工作范围近２０万ｋｍ２，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石油

污染土壤问题［３］。此外，加油站和地下储罐发生泄漏

事故，也将造成不良影响［４］。２０１５年全国土壤污染调

查公报显示，调查的１３个采油区的４９４个土壤点位中，

超标点位占２３．６％，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和多环芳

烃［５］。目前，国内油田多进入开发中后期，采出液综合

含水率在８５％以上，采出液中携带的固体颗粒物增多，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油污泥量也随之增加。同时，原

油加工规模不断扩大，进口原油量增加，油质较差，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含油污泥量也呈增长趋势。

２　含油污泥的处理要求

各国各地区在含油污泥的处理处置方面没有统

一的标准，含油污泥的安全处置主要依赖于当地政

策。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含油污泥处理方面的研究起

步较早，目前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处理处置技术和配

套控制标准。美国出台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令》与

《危险和固体废物修正案》，并明确了《ＴＰＨ 指导准

则》《美国溢油清洁度等级的指导原则》《石油和天然

气勘探和生产废料联邦危险废物豁免条例》。同时，

各州也根据实施情况规定了污染土壤的含油量及相

应的处理方法。美国要求小于２％的总石油烃含量

（ＴＰＨ）是自然黏土填埋能够接受的标准，特殊情况

下允许更高ＴＰＨ的原油废物进入填埋场。加利福尼

亚州允许ＴＰＨ５％的固体废物用于铺路。加拿大制

定了《关于上游石油工业油田废物管理要求》《Ｓａｓｋ

土地填埋指导准则》。不同州和省的填埋场有不同的

ＴＰＨ标准，对于没有滤出液收集和处理系统的填埋

场，其ＴＰＨ标准为２％～３％。此外，Ａｌｂｅｒｔａ能源利

用委员会提出利用原油污染的砂土筑路的大纲性政

策，要求ＴＰＨ必须小于２％～５％。欧盟国家的含油

污泥管理遵循其危险废物管理体系，并于１９９９年出

台固体废物填埋法令（２００６年起实施），要求所有欧

洲国家用于土地填埋的固体废物中的有机物含量必

须逐年递减，且严禁填埋有机物含量大于５％的污

泥；对于污泥农用也提出了严格的有机物和重金属等

指标要求，以保证土壤安全。此外，瑞士则强制执行

污泥的热处理方法；法国要求对于降水量较高、属于

湿地的地区，土壤中含油小于５０００ｍｇ／ｋｇ（０．５％），

旱地土壤含油小于２００００ｍｇ／ｋｇ（２．０％）；丹麦要求

包括落地含油污泥在内的所有含油废物均需集中收集

处理，土壤中油含量应小于０．１％；荷兰针对当地的地

理环境与社会特点，要求土壤中油含量小于１０ｍｇ／Ｌ，

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６］。我国将“石油开采和

炼制产生的油泥和油脚”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２０１６年）进行管理，并于２０１８年开始对危险废物征

收环境保护税。同年还发布了 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土

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和ＧＢ３６６００—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两项国标，后者对石油烃类

污染物的风险和管制限值进行了规定：中小学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以及公园绿地等

第一类用地的石油烃含量小于５０００ｍｇ／ｋｇ，工业用

地、仓储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

地、公共设施用地、广场用地等二类用地的石油烃含

量小于９０００ｍｇ／ｋｇ。

３　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３．１ 历史遗留的含油污泥数量大

过去，油田在作业过程中会有部分落地原油遗留

在井场，经回收后，可能仍有一些原油洒落在井场。

稠油区及边远地区的油田，长期作业造成的落地原油

回收更困难。部分油田油井周围１００ｍ范围内所采

集的土样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石油污染。有的油田长

期堆存未经处理的含油污泥等［７８］。国外部分油田的

落地含油污泥堆放量同样惊人，含油泥浆坑很难处

理。这类含油污泥堆放数量大、存放时间长、污染面

积大、处理难度大，普遍面临较大的环保合规风险。

３．２ 部分含油污泥处理难度较大

当前，各国已经高度重视含油污泥问题并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研究主要关注受石油污染土壤、有机物

及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估，土壤石油污染的修复技术，

以及石油污染地上危害和地下微生物的宏观和微观

统筹等［９］。含油污泥种类繁多、性质复杂，相应的处

理技术和设备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主要的含油污泥处

理工艺包括物理法（溶剂萃取、固化、超声等）、化学法

（化学热洗、化学氧化等）、物理化学法（焚烧或掺烧、

调剖回注等）和生物修复法（土壤蒸汽浸提、土壤耕

作、生物反应器、植物修复）等，同时这些修复方法又

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但是这些方法在应用过

程中，除了会受到含油污泥自身特性的影响（如落地

油泥、含油岩屑、油罐底泥、生化污泥等的含油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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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含盐量、重金属浓度以及砂石等组分存在较大

差异），导致可选择的处理方法非常有限；此外，还会

受到所在国和地区的许可，以及处理标准、处理量与

时限、社会依托、自然环境、地质条件、人力资源等方

面的限制，导致部分场地的含油污泥处理难度较大。

３．３ 国内含油污泥处理标准不明确

我国出台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２０１６年）及其

相关标准将含油污泥归类为危险固体废物，但没有对

含油污泥中的含油量提出量化指标。按照危废管理

规定，含油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残渣、灰渣等仍属

于危险废物。虽然在《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中规定

了满足一定条件的危险废物在混合和处理后，可不按

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含油固废被认定具有

毒性和易燃性，所以不在豁免范围中。因此多数企业

选择焚烧法处理处置含油污泥，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处

置不当还会产生新的污染。如果采用其他处理方法则

缺乏配套的处理标准。一些企业以１９８５年实施的ＧＢ

４２８４—８４《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作为含油污泥

的处理标准（矿物油≤３０００ｍｇ／ｋｇ干污泥），但此标准

只适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在耕地、园地和牧草地

时的污染控制，不适于工业污泥的污染控制。

３．４ 国外含油污泥问题复杂

随着低碳经济、绿色发展、清洁能源成为世人共

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日趋严格，环保监管力度

持续加强，处罚力度不断加大，民众环保意识显著增

强，对环境事件也愈发敏感，导致海外项目的环境合

规性风险不断增加。当前，多数国家对环境管理有明

确的合规性要求，其中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

达国家，也包括尼日尔、南苏丹等极度不发达国家，并

且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大。同时，各国的法律法规

普遍呈现出不断收紧、更新频繁、环保监管力度日益

加强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环保政治化的苗

头。例如哈萨克斯坦的环保法，在近十年数次修订，

并计划在２０１９年再次修订。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

掌握具体的修订信息往往较为滞后，适应调整的窗口

期也较短，企业比较被动。部分海外项目在收购前未

做环境尽职调查，历史遗留废物未进行认真排查或合

规处置，环保投入不足，导致面临较大的合规风险。

此外，海外油气项目还存在合作伙伴掣肘、合同类型

和条款差异、合资项目股权差异等问题。因此，国外

含油污泥处理从污泥体积估算、处理标准确定、处理

方案设计、处理资质与排放许可、处理设备与操作人

员引入和管理等方面，均可能面临一系列问题。

４　对策与建议

４．１ 含油污泥资源化

含油污泥的含油率约为１０％～６０％，根据我国

ＨＪ６０７—２０１１《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

范》有关废矿物油收集、运输、储运、利用和处置过程

中的污染控制技术及环境管理要求：含油率大于５％

的含油污泥、油泥砂应进行再生利用；油泥砂经油砂

分离后含油率应小于２％；含油岩屑经油屑分离后含

油率应小于５％。因此资源化是含油污泥处理的必然

趋势。此外，黑龙江省地方标准ＤＢ２３／Ｔ１４１３—２０１０

《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标准》更是明确了含

油污泥处理处置后可用于农用、铺设油田井场和通井

道路，并制定了相应的污染控制指标。因此，在当地法

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应将含油污泥处理作为原油生

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实现含油污泥资源化。

４．２ 历史含油污泥减量化

快速减量化是规避未来产生新的法律风险的关键

之一。对于现场已经堆放了大量含油污泥的企业，应

及时清理、回收井场的落地油，管线“跑、冒、滴、漏”产

生的落地含油污泥，集输站和中心处理站的含油污泥

等。应尽快对堆放的含油污泥进行处理或让承包商拉

走，避免其被雨水冲刷，扩大污染范围。对于未启动含

油污泥处理的企业，应尽快摸清污染数量、分布、油品

特征、土壤和地下水性质等，制定含油污泥的整改计划

并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在考虑自建处理厂之前，还应

做好场地调研，摸清自建场地的法律风险，如处理资

质、排放许可、排放税和处理后污染物的去向等问题。

委托承包商处理时要特别注意跟踪承包商的处理结果

是否达到要求并跟踪污染物的去向。新合同签订时应

明确双方责任，要求承包商提供政府对最终处理效果

的认可文件，同时明确排放税或环保税的缴纳责任。

４．３ 新增含油污泥减量化

规范作业流程、加强预防性维护是从根本上解决

大量落地含油污泥产生的措施。油气生产企业应执

行严格的作业管理程序，尤其要加强承包商作业的环

境管理工作，要求生产、作业，特别是清罐环节尽量不

产生落地油，一旦产生须马上清理。对钻、修井作业

设备设施、罐区、暂存池、油泥池等做好防渗措施，作

业配备污油回收罐，防止原油落地。对员工进行环保

意识教育和培训，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此外，对老

旧设施与腐蚀严重的管线制定更换计划，加强运维管

理，从根本上解决“跑、冒、滴、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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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加强合规管理

面对各国环保法律法规趋严的形势，各企业应注

重环境合规管理，在并购、进入新项目之前，开展环境

尽职调查工作，厘清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历史责任。

项目运行中，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对承包商的源

头与过程监控，遏制承包商环境违规事件。一方面要

严格考核，强化承包商监督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应建

立健全正向激励政策，提高承包商对环境保护的主观

能动性。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做好油田现场土壤、地

下水、废水等的监测工作和环保承包商污染物处理处

置的跟踪工作，保存好监测数据和记录作为环境维权

的重要证据。此外，作为合规管理的重要部分，应认

真分析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协议中的环保责任，梳理

法律法规和许可要求，厘清企业的环保责任和义务；

配备合格的环境管理人员，专门负责合规性管理和

环境隐患治理工作；强化合规性评价和 ＨＳＥ内审，

将合同中的环保条款、环评报告和环境管理计划等

的环境管理要求作为重要依据进行评价与审核，确

保在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等全周期内满足合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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